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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赵某最近遇上了烦心事，这

事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2016年3
月， 西安籍来京务工人员安某向
赵某借款5万元， 双方写下借据，
约定借期一年。借款期满后，赵某
并未如愿拿到还款， 经过多次催
要只拿回1万元。现在安某回西安
了，赵某想通过诉讼追回欠款。但
他对到西安当地法院起诉还是到
昌平起诉存在疑惑， 到百善法律
援助工作站进行咨询。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向赵某解释道：《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
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
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
地。 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 争议标的为给付
货币的， 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
合同履行地。 同时，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
行地问题的批复》， 该批复认为：
借款合同是双务合同， 标的物为

货币。 贷款方与借款方均应按照
合同约定分别承担贷出款项与偿
还贷款及利息的义务， 贷款方与
借款方所在地都是履行合同约定
义务的地点。 依照借款合同的约
定，贷款方应先将借款划出，从而
履行了贷款方所应承担的义务。
因此，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确
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本案中， 赵某按照借据约定向安
某出借了五万元人民币， 履行了
货款方义务， 安某应当依约履行
到期支付本息义务而未履行。 如
果赵某提起诉讼， 争议标的为借
款方负有的向贷款方归还本金和
利息的义务， 接收货币的一方是
贷款方。因此，赵某可以向本人所
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昌平区司法局

■有问必答

提问： 物业公司电梯工 周秀华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王石

单位拖欠工资，
我辞职能得到经济补偿吗？
□本报记者 王香阑

物业公司电梯工 周秀华 ：
我是外地城镇户口， 今年54岁，
已退休。 我在老家退休后， 搬到
北京与儿子一起住。 2015年初，
我到一家物业公司上班， 做了一
名电梯工。 由于电梯故障频繁，
我时常和小区业主一起被关在电
梯里， 公司对这些业主都做了相
应的补偿， 但对我们电梯工则一
分钱也不给。

电梯工上班分早晚班， 早班
从早晨7点至下午3点， 晚班从下
午3点到晚上11点。 上班时， 是
两个人轮流倒班， 每月没有休息
日。 公司让我们两人相互顶班休
息 ， 而每月只发我们 1700元工
资， 还经常拖欠。

请问： 如果我以公司经常拖
欠工资为由解除劳动关系， 能得
到经济补偿金吗？

王石： 首先， 您与公司建立
的不是劳动关系 ， 而是劳务关
系。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三）》 第7条规定， 用人单
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
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
生用工争议，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
处理。 您在老家退休后又到北京
这边的物业公司工作， 你们双方
建立的是劳务关系。

其次 ， 从您反映的情况来
看 ， 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

金。 劳动者以公司拖欠工资为由
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应当支付经
济补偿是 《劳动合同法》 中的规
定， 而劳务关系不受 《劳动合同
法》 的调整， 所以您主张经济补
偿没有法律依据。

当然， 如果您与单位之间的
聘用协议中约定了公司拖欠工资
时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那么， 您
可以依据约定要求物业公司支付
经济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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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少年游泳溺亡，水库管理者缘何无责？

事件
15岁少年溺亡 ， 家长

状告管理处

至2014年7月19日 ， 15岁的
赵毅衡已经失踪9天了， 父母四
处寻找无果， 只得报警。 而警方
告诉他们， 当年7月12日， 赵毅
衡的尸体在京密引水渠的一座桥
下被发现， 当时已经死亡。

公安机关调查得知， 赵毅衡
溺亡之前曾多次与他人到事发库
区游泳。 赵毅衡的生前好友蔡某
和肖某也向警方表示， 他们和赵
毅衡经常翻墙到京密引水渠游
泳。 赵毅衡非常喜欢 “捏鼻子在
水里憋气”。

2015年年初 ， 警方出具报
告， 认定赵毅衡死于溺水， 排除
了他杀。

然而， 赵毅衡的父亲赵志和
母亲杨育新认为， 赵毅衡之死与
京密引水管理处的失职有关。 其
理由是， 事发地点属该处管辖，
怀柔公安分局的现场照片也显
示， 事发河道没有防护网、 没有
警示标志， 而这正是导致其儿子
溺水死亡的原因。 故此， 他们起
诉索赔54万余元。 其中包括10万
元精神损害赔偿、 40万元死亡赔
偿金。

京密引水管理处否认对赵
毅衡之死负责。 该处表示， 事发
之前， 在案发现场一直有护栏 。
因老护栏比较简陋， 2014年6月
开始更新老护栏， 并于当年7月
初更新完毕。 而警示标志， 一直
都有。

另外， 该处表示， 其主要职
责是检测水质。

勘查
水库管理者应否承担责任？

在诉讼中， 赵志夫妇认为，
京密引水管理处作为京密引水渠
的管理部门， 其安全管理制度及
外围安全防护措施应该十分完
善， 且足以保证外人不能进入河
道。 因此， 该处应举证证明其尽
到了安全防护义务， 否则， 赵毅
衡能够进入河道游泳， 即证明该
处未尽到应尽的管理义务。

法院认为， 本案是一般侵权
责任纠纷， 赵志夫妇应当对京密
引水管理处对于赵毅衡之死存在
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只有其确有
过错 ， 才能承担赔偿责任 。 否
则， 侵权就不能成立。

在审理过程中， 法官对现场
实地勘查发现， 通往峰山口水闸
自南向北的河渠东岸， 自渠岸起
由西向东沿山坡全部封闭安装了
平均2米高的铁制护栏， 护栏南
侧树立警示牌， 上面写 “禁止游
泳、 钓鱼、 野炊” 的字样。 护栏
以里连接水闸的东向设有围墙，
墙上喷有 “山岩危险 、 禁止翻
越” 字体。 围墙上设有铁丝网，
围栏内的东侧大片山坡树林密
布， 其间有人长期行走踩出的土
路痕迹。

据此， 法官认为， 根据公安
机关对肖某、 蔡某的询问笔录，
可知赵毅衡溺亡之前曾多次与他
人共同至事发库区处游泳， 而且
是翻墙进入库区的。

因此， 法院最终认定， 赵志
夫妇所称京密引水管理处在事发
期间没有安装护栏、 更换护栏期
间没尽到管理职责、 围墙上没有

铁丝网， 以及未设置警示标志等
主张， 没有事实依据。 故该对于
赵毅衡的溺亡不应承担责任。

说法
未成年人溺亡， 同游者

能否担责？

赵毅衡溺亡时年仅15周岁。
《民法通则》 规定， 18周岁以上
的公民是成年人， 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 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
动， 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而
其作为未成年人， 他应对自己的
死亡负责吗？

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 依据
一般生活常理， 尤其是信息传播
渠道多样化的今天， 水库区域禁
止游泳为普遍常识， 赵毅衡在事
发当时作为一名15周岁的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 亦接受过学校教
育， 具有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和一
定的辨识能力， 应当对此有清醒
和准确的认知。 从其之前和同伴
游泳时的行为也表明， 其是有意
识 的 翻 越 阻 碍 设 施 到 库 区 进
行 游 泳 ， 故其应对溺亡的后果
自负责任。

既然如此， 与赵毅衡共同游
泳的人是否应当为他的死担负一
定的责任呢？

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曲金东说， 如果是多个未成年的
孩子一起去游泳 ， 发生溺亡事
件， 这种情形属于意外事件。 如
果在游泳过程中有未成年人存在
过错行为， 比如存在嬉闹或者将
同伴拉入到深水区造成溺水等情
形， 有过错的孩子应承担侵权责
任。 由于孩子是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 根据 《侵权责任法》 的规

定， 此时应当由孩子的监护人来
最终承担法律责任。

在成年人带着未成年孩子游
泳时， 成年人在此过程中对未成
年人有照顾和看管的责任。 如果
在此期间成年人因照顾不周、 看
管不利或者存在明显过错 ， 此
时， 该成年人就可能涉嫌刑事犯
罪 。 并可能因案件具体情形不
同， 将构成过失致人死亡， 或者
以不作为方式的故意杀人。 如果
在此过程中， 成年人不存在上述
明显过错， 仅仅是因为孩子自身
的原因导致溺亡， 那么， 该成年
人也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侵
权责任。

调查
今年已发生多起野泳溺

水事件

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房
山区蓝天救援队是在民政局注册
的志愿者组织， 他们义务进行水
上和山野救援， 不收取费用。 目
前已实现了与警方联动。

队员吴建华说， 因游野泳而
导致的溺水事件年年发生， 一般
6－10月是水上救援案件的高峰
期。 今年高峰期有所提前， 救援
队从今年5月中旬就开始接受水
上救援任务了。

“今年水上救援事件已经发
生5起， 其中有3起是当事人游野
泳 ， 因体力不支溺水 。 还有一
起， 是年轻人相约在水上骑摩托
艇， 其中一人因摩托艇侧翻导致
落水。 最后一个是一对父子捞河
蚌， 儿子滑入水中溺水。” 吴建
华说。

救援队的公众号显示， 最新

的水上救援任务发生在6月11日。
当晚20时许， 救援队队员接到任
务———有人在永定河流域溺水 。
队员们戴着头灯， 连夜下水进行
搜救。 但是，直到6月16日才把溺
水者的遗体打捞上来，交给警方。

“去年，我们参加了13次水上
救援，一个成活的都没有。 ”吴建
华告诉记者， 因为溺水死亡的时
间短暂， 所以水上救援的成活率
很低，等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溺
水者大都已经沉入水底了。

“我对游野泳只有一个建
议： 珍爱生命， 远离野泳。” 吴
建华说， 如果发现有人落水实施
救援 ， 最好穿上救生衣进行救
援， 而且必须从溺水者背后抱住
他， 不可正面援救。 否则， 落水
者会本能地抓住别人不撒手， 导
致救援者被拖进水里。

链接
打捞溺水者尸体收费上万

记者从各大交流网站搜索得
知， “打捞溺水者尸体” 已形成
产业， 且价格昂贵。

记者拨打了网上公布的 “溺
水救援” “溺水打捞” 的商家电
话 。 多位从事该行业的商家表
示， “落水几分钟就没救了。 如
果人还在水里， 就是打捞尸体。”

商家的报价显示， 在河流里
打捞尸体难度很大。 如果是平静
的水坑， 成功率则很高。 在河里
打捞尸体， 如果没有打捞上来，
打捞的费用是每天8000元至1万
元 。 其中 ， 白天作业6个小时 ，
夜里作业4个小时。 如果把尸体
打捞上来， 收费为2万元。

（本文当事人为化名）

15岁少年赵毅衡在京密引水渠溺亡，其父母随后起诉京密引水管理处索赔54万余元。 近日，记者获悉，该案已由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 法院认为，该少年应对自己翻墙进入水库游泳自负其责，京密引水管理处对其死亡不应承担责任。

当前，暑期已经来临，而每年暑假又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为此，本报记者专题采访了法官、律师、救援队队员及打捞队，从他
们的访谈中可以了解到相关管理部门和同游者、溺水者在此类事件中的责任。

追讨千里外万元欠款，
我该去哪提起诉讼？


